	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在職證明申請書

 （     ）人證字第         號函

	ㄧ、本人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在職證明書         份。

2、 請准予核發。



	申請人
	
	單位主管
	
	人事室
	擬:業已製作證明書（如附件），奉核後移請文書組用印，並轉發申請人收執。

	批示
	

	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
